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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榮民總醫院汽車停車場管理要點 

80年 10月 08日(80)北總高總字第 05101號函頒 
84年 09月 05日(84)高總總字第 06407號函修正 
86年 06月 30日(86)高總總字第 06405號函修正 
89年 03月 15日(89)高總總字第 8902112號函修正 
94年 03月 25日高總總字第 0940003097號函修正 
94年 06月 20日高總總字第 0940006532號函修正 
95年 09月 05日高總總字第 0950010399號函修正 
99年 10月 14日高總總字第 0990016445號函修正 
102年 07月 01日高總總字第 1020011095號函修正 
105年 11月 2日高總總字第 1050500468號函修正 
111年 7月 11日高總總字第 1111012371號函修正 

 

一、目的：為使醫療院區及榮華新村有關員工及來賓汽車進出、停放、收費、

場地設備及維護等事宜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要點以強化停車管理，

改善交通秩序。 

二、各單位權責區分如下： 

（一）管理單位：本院總務室，負責停車政策研擬，委外契約訂定、招標文件

擬定、停車業務履約管理、督導、考核、管制等事宜。 

（二）履約單位：停車管理廠商(簡稱停管廠商)，依據契約及本院管理單位業務

指導，辦理停車位之規劃、收費作業、環境清潔及停車場相關設備、標

示等管理及維護，執行院內交通秩序、排班計程車管理、違規車輛取締

舉報及負責各進出門之管制。 

（三）執行單位：停車管理中心(簡稱停管中心)，停管廠商基於管理需要，向本

院租賃辦公空間(立體停車場 1 樓)並常駐停車管理人員做為停車業務窗

口，辦理停車相關事務，停管中心院內分機：71430。 

三、汽車進出管制： 

（一）停車管理系統：本院全面使用車牌辨識系統，車輛駛至各入口經車牌辨

識後柵欄機自動升起，駕駛人無須取票即可直接駛入院區。 

（二）小客車：第一、二、三及五號門均可進出。 

1.員工：依規定完成員工停車申辦後始能進出員工專用停車場，並由車牌辨

識系統紀錄進出場時間，實施停車清潔費扣款。 

2.訪客：經車牌辨識進入院區後停放於訪客停車場，離場前可於各自動繳費

機繳費或掃描 QRcode線上繳費，即可由任一車道離場；若欲人工

繳費，須將車輛駛至人工收費車道由收費員計價，繳費取據後駛離。 

（三）送貨車(3.5 噸以上專用型貨車）、工程車、垃圾車、遊覽車等大型車輛，

限由五號門進出： 

1.常態性須至服務中庭裝卸貨之貨車，由本院各業務部門繕造車輛清冊傳送

總務室審查彙整，再交由停管中心辦理查核放行。 

2.工程車輛應由工務室繕造施工車輛清冊傳送總務室審查，再交由停管中心

管制由五號門進出。 

3.核准進入服務中庭車輛應於五號門憑駕駛人行照、駕照或身分證件換發專

用通行磁卡，並予登記，始得進入服務中庭裝卸貨；離場前須先交回通

行磁卡，取回暫存之證件後駛離院區，磁卡遺失須賠償公告之工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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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型貨車限停於服務中庭裝卸貨物、工程車限停施工區域，工作完畢應立

即駛離，不得逗留，如工作需要必需在院區駐夜車輛，須先向總務室報

備並徵得同意。 

（四）榮華新村： 

1.住戶：完成停車申辦程序之車輛，經由車牌辨識自動開啟柵欄機進入社區。 

2.訪客：基於社區安全不開放非特定訪客之車輛進入社區。本社區住戶如有

親友或訪客開車來訪需先行通報大門警衛室，並經由保全辨認身

分、辦理登錄、換證後方能開啟柵欄機放行；停車費率比照院區訪

客收費方式計價。 

3.德齡館社團會員：進入社區時應出示會員證供大門保全查驗身分、登錄並

辦理換證作業後由保全開啟柵欄機放行，停車費率比照院區訪客收

費方式計價。 

4.榮華幼兒園園生家長：由榮華幼兒園繕造「園生家長接送車輛清冊」交付

停管中心開通進出社區權限，經由車牌辨識自動開啟柵欄機進入社

區，停車費率比照院區訪客收費方式計價。 

四、車輛停放規定： 

（一）車輛在院區內每小時限速 20公里以下，並應停放於劃設之停車位內，

如場內停車位已滿，不得違規停車，應立即駛出院區。 

（二）本院停車場僅提供車輛停放，不負保管責任，如停放車輛遺失、碰損

及其他因災害造成損失，本院不負任何責任。 

（三）車輛進入停車場，應遵守交通秩序減速慢行，在院區如因駕駛人疏忽

或不當行為，損及他人車輛或場內設施或傷及他人，駕駛人及車主必

須負責賠償及法律責任。 

（四）車輛使用者因故意或過失破壞、毀損院區內停車或其他設施、設備者，

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五）車輛禁止裝載易燃、易爆或其他危險物品進入停車場停放，否則應負

擔一切因而發生之損害賠償責任。 

（六）訪客車輛經發現在院內停放逾 30天未駛離，停管中心應報警協助必要

之處理，並通報總務室知悉；車輛所有人逾期未處理者，得協請相關

機關或拖吊業者將車輛移置離場，所衍生移置費用由車輛所有人或駕

駛人負責；滯留之停車費得通知車輛所有人限期補繳，逾期未補繳者

依法處理。 

（七）停於本停車場內之車輛，因天然災害或人為因素遭受損害時，車輛所

有人應自行於 72 小時內處理車輛，如超過 72 小時以上未處理，本院

得報警或拖吊業者協助移置離場，所衍生移置費用由車輛所有人或駕

駛人自付。 

（八）一般車輛佔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或停車嚴重影響行車動線者，停管

中心應逕向權責機關舉報裁罰，並得通知適當單位移置車輛，所衍生

移置費用由駕駛人或車輛所有人支付。 

（九）車輛進、出場應遵循停車場內標誌、標線、燈號或依保全及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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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方向行進，車輛停放時應將車輛停入停車格線內，俾確保安全，如

有任意停放致妨礙其他車輛行進或停放者，停管中心得依停車場法第三

十二條規定，將車輛移置至適當處所，並得比照「高雄市妨害交通車輛

移置及保管收費標準」費率，請求相同金額之移置費或相關費用，如因

違規停放導致停車場內意外事故或損壞相關停車設施，車輛使用者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十）為確保行人及交通安全，醫療院區及各汽車停車場不開放各型機車(包

含紅牌、黃牌等大型重型機車)駛入，若擅自以不正當手段駛入者，應

即予以驅離，若車輛所有人拒不配合時報警協助必要之處理，並得協請

相關機關或拖吊業者將車輛移置離場，所衍生移置費用由車輛所有人或

駕駛人負責。 

(十一)醫療院區不得行駛大型代步車、新興動力代步工具(電動滑板車、電動

獨輪車、直排輪、滑板等……)；大型代步車得免費停放於本院身心障

礙三輪機車區，各小型新興動力代步工具得以手提或背負等方式攜行

入院，違反上述規定者本院相關人員得要求其立即離院或報警為必要

之處置。 

（十二）發現疑似報廢或失竊車輛，請立即通知停管中心或駐警隊，以利協

調警察機關依法處理。 

（十三）本院停車場不得有任何商業行為，非合作廠商嚴禁於場內洗車打蠟

及進入擺攤營業，如有發現請立即通知本院停管中心或駐警隊處理。 

五、停車費率： 

（一）員工停車清潔費： 

1.採預先儲值分區差別費率按時計價扣款(簡稱儲值扣款)，各分區費率如

下： 

(1)急診及高齡大樓地下停車場：每小時 5元。 

(2)立體停車場：日間每小時 4元，夜間(2100-次日 0900)每小時 2元。 

(3)教研部前戶外停車場：每小時 2元。 

(4)榮華新村戶外停車場：每小時 1元。 

(5)因停車政策而增設或取消停車區域將另案公告費率。 

(6)以上各停車場每小時前 5分鐘為緩衝時間，第 6分鐘起計費扣款。 

2.月租： 

(1)急診大樓固定車位：每月 1,500 元(限一級主管或部定教授，最多開放

50格車位)。 

(2)榮華新村住戶： 

◎戶外停車場第一輛車：每月 200元。 

◎戶外停車場第二輛車：每月 500元。 

◎十層樓地下停車場：每月 700元。 

（二）來賓訪客(包含榮華新村)按下列費率收費： 

1.30分鐘以內免費。 

2.30分鐘至 1小時收費 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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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爾後每 30分鐘 15元。 

4.當日最高停車費以 240元收費。 

5.翌日超過部分依前述方式累計收費。 

（三）對本院友好或具重大貢獻之單位及個人由總務室簽核製發貴賓停車

證，貴賓車輛離院時出示證件，經人工收費車道收費員查驗後免費放

行離場。 

六、員工停車管理： 

（一）儲值扣款用戶： 

1.申辦資格：本院員工、特約醫師、實(見)習生等，駐院時間 3 個月以上者，

每位員工限申辦 1輛汽車，並須綁定車號且不得任意要求更換車號。 

2.申請文件及檢附資料： 

(1)申請表(須本人簽章，並填寫手機號碼及電子信箱以利停車資訊傳送) 

(2)識別證正、反面影本。(員工證、實習證、特約公函等…) 

(3)行車執照影本(車籍須為一等親以內，否則不得申辦)。 

(4)首次儲值金新台幣 500元，以後自行至自動繳費機儲值。 

(5)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車籍非本人者需檢附本文件)。 

3.員工車輛一律以車牌辨識方式進入院區，不得無故要求管理人員以遙控器

開啟柵欄進入，如發生車牌辨識異常情形得以柵欄機上對講機或請停管中

心查證處理。 

4.申辦員工儲值扣款方案者，應將車輛停放於員工停車區，並不得另行搭配

使用訪客身心障礙優惠或其他折扣方案(如健檢中心、志工折扣卷等…)，

若將車輛停放於訪客停車場一律以訪客臨停費率計價扣款，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減免、退費。 

5.已辦妥員工儲值扣款停車方案人員，於離職或不需停車時，應主動向停管

中心辦理退租停用，以保障自身權益。 

6.申辦員工儲值扣款之車輛臨時故障，因故駕駛代步車上班時，應於到院時

通報停管中心登記，該車輛始可以員工停車費率扣款；若因計畫性車輛進

廠維修保養而有駕駛代步車需要時，應於 2天前將代步車車號及申請起訖

時間通知停管中心辦理扣款車號變更，代步車始能享有員工停車費率之優

惠。 

（二）榮華新村住戶： 

1.申辦資格：依「本院員工借用職務宿舍管理規定」獲核配借用榮華新村宿

舍之住戶，每戶得申辦 2輛汽車，並須綁定車號且不得任意要求更換車號。 

2.十層樓地下停車場採固定車位管理，由榮華新村自治會每年公告辦理抽籤

事宜。 

3.其他停車管理規定比照前項儲值扣款用戶規定辦理。 

七、身心障礙者優惠停車規定： 

（一）身心障礙者本人駕駛其所有車輛或由家屬乘載本人於本院停車場停

放，離場時應經由人工車道並主動出示身心障礙手冊(證明)、高雄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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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識別證」、該車輛行車執照等正本，

始允予以當日停車前 4小時免費停車，第 5小時起依一般停車費率全

額收費之優惠(外縣市政府核發之身心障礙者車輛提供第 1小時起半價

優惠)，證件不齊或無法證明者，不予優惠停車。 

（二）載送身心障礙者之車輛，如因身心障礙者住院或看診無法坐於車內時，

駕駛人除提出前款佐證文件，另應提出當天之門診掛號單、抽血、檢

查單或病房護理站證明等佐證，始得辦理優惠停車。 

（三）身心障礙者停車每日以優惠 1次為限，其餘應依一般訪客費率繳費。 

（四）車輛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時，應將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正本置於

車輛擋風玻璃內明顯處，供本院駐警隊、保全或管理員查核。 

（五）身心障礙者不得將身心障礙手冊借予他人使用，如發現確有借予他人

冒用之情事，除依規定補繳停車費外，並取消其優惠停車資格。 

八、罰則： 

（一）本院員工行車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小心駕駛，禁止違規停車、逆向行

駛、跨佔車位及久佔停車位（未報備停放達 1星期以上者）。員工車輛違

反本管理要點者，經查獲予以紀錄，必要時拍照存證，違規事實查證明

確且無正當理由者，依下列規定處以停權處分： 

1.違規停車(未依規定停放)：違者經查獲第 1次處以停權 1週，第 2次處以

停權 2週，第 3次處以停權 1個月，4次處以停權 6個月，5次以上處以

停權 1年。 

2.逆向行駛：違者經查獲第 1次處以停權 2週，第 2次處以停權 1個月，第

3次處以停權 6個月，4次以上處以停權 1年。 

3.停車跨佔車位(2 個)及久佔停車位，違者經查獲第 1 次處以停權 2 週，第

2 次處以停權 4 週，第 3 次處以停權 2 個月，4 次處以停權 6 個月，5 次

以上處以停權 1年。 

（二）申辦員工汽車各項停車方案並將車輛借予他人使用者，經查獲處以停權 1

年。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補充之。 


